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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城事

夜夜间间驾驾车车逆逆行行，，连连撞撞两两三三轮轮车车
□事故导致两人死亡，肇事司机弃车逃逸

□被民警锁定，肇事司机迫于压力投案自首

本报济宁8月11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孟祥平 )

夜间驾车在公路上逆向行驶，
先后与两辆电动三轮车相撞，
致两名电动三轮车驾乘人员伤
后死亡。交警通过网上巡查确
定 嘉 祥 县 赵 某 有 重 大 作 案 嫌
疑，并立即展开抓捕工作。迫于
压力，赵某于事故发生次日到
交警部门自首。

8月7日22时10分，嘉祥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122值班室接到报
警：省道338线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一辆轿车与两辆电动三轮车
相撞，多人受伤。接警后，值班民
警迅速出警。事故现场位于338线
嘉祥县五星家具城东100米处的
道路北侧，肇事轿车因撞击严重
变形，其中一辆电动三轮车翻在
公路上，一只轮胎被撞脱落。现场
散落着大量车体碎片和血迹。经
询问现场群众，民警得知两辆电

动三轮车上的五人均不同程度受
伤，已被送往医院抢救。同时，民
警在现场未发现肇事轿车驾驶
人。

因案情重大，现场勘查完毕，
民警又立即赶到医院，对事故
受伤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当晚
和次日上午，一名电动三轮车
驾驶人与另一辆电动三轮车上
的一名乘车人因伤势严重抢救
无效相继死亡。对肇事轿车驾

驶人的追捕工作连夜展开。经
网上查询，肇事轿车车主为赵
某，嘉祥县人。民警赶至赵某家
中，但其已不知去向，手机也关
机。警方认定赵某有重大肇事
嫌疑。

在民警进一步追查赵某下落
的时候，赵某迫于压力，于次日一
早在家人陪同下到交警大队投案
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肇事经过。综
合勘查调查和审讯的情况分析，

民警还原了事发经过：8月7日22
时许，赵某驾驶自己的轿车沿338
线道路北侧由西向东逆向行驶，
在行至事故地点处时，因前方来
车车灯太亮赵某未及时看清路面
情况，遂与由东向西正常行驶的
两辆电动三轮车先后正面相撞，
事故发生后赵某弃车离开了现
场。目前，赵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
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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